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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两妻三子女 继承引纠纷
辨析情理与法律 终达成调解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父亲去世

立有一份遗嘱

一天， 一位张先生拿着一堆法

院寄来的诉讼材料前来咨询， 说他

父亲去世了， 留下一套房子， 现在

他因为房屋继承纠纷被妹妹起诉，

想让我帮他看看有没有权利继承父

亲留下的房屋。

我看了下材料， 其中有一份保

管在公证处的遗嘱， 立遗嘱人是他

的父亲。 上面写明该房屋的所有产

权份额都由妹妹继承， 也就是说，

遗嘱中父亲并没有将任何份额留给

儿子， 也就是来咨询的当事人。

当然， 由于这份遗嘱只是由公

证处保管， 并非公证遗嘱， 公证处

并未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性进行认

证。

假设这份遗嘱不是他父亲所

立， 我们可以提出笔迹鉴定。 如经

鉴定不是本人笔迹， 那么我们可以

要求法院确认遗嘱无效， 并要求按

法定继承处理。 这样他作为儿子，

就可以继承父亲的份额。

于是我问他， 根据字迹判断，

这份遗嘱是不是你父亲所立。 他告

诉我： “虽然我并不知道父亲有过

这份遗嘱， 但是从笔迹来看确实是

我父亲所留， 因此我也不打算浪费

?申请笔迹鉴定。”

至此， 我觉得他想要继承这处

房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并给他作

了简要的解释。

但他并不放弃， 又拿出一份派

出所盖章的户籍资料。 资料上他父

亲婚姻状况一栏， 配偶同时登记了

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 另

一 个 人 的 名 字 后 面 则 写 了 个

“（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曾因重婚

遭到刑事处罚

接下来， 他告诉我一个颇为复

杂的故事：

其实， 遗嘱中提到的女儿， 并

不是张先生的亲妹妹， 这个妹妹的

母亲也不是张先生的亲生母亲， 而

是户籍资料里标注的 “妾”。

1950 年 ， 张先生的父亲在农

村和徐女士结婚 ， 1954 年生下大

女儿， 也就是张先生的亲姐姐。

1960 年又生下张先生。

1966 年后 ， 张先生的父亲来

到上海， 在未与妻子徐女士离婚的

情况下 ， 又与何女士同居 ， 并于

1967 年生下一个女儿。

1980 年 ， 张先生的父亲购买

了一套房屋， 并与何女士以夫妻名

义共同居住。

1987 年 ， 张先生的父亲因为

在有配偶的情况下与何女士以夫妻

名义同居， 与何女士一起被法院判

处重婚罪。

但直至 1996 年徐女士去世 ，

张先生的父亲都未与她解除婚姻关

系。

徐女士去世后， 张先生的父亲

与何女士办理了结婚登记。

2009 年 ， 张先生父亲与何女

士居住的房屋发生动迁， 动迁协议

上写明动迁款用以购买动迁基地提

供的配套期房， 即遗嘱中提到的房

屋。

在期房的产证上， 登记了张先

生父亲与何女士两人的名字。

2017 年父亲去世前 ， 留下了

前文提到的遗嘱， 将该处房屋的产

权份额留给了他与何女士所生的女

儿， 也就是张先生的妹妹。

细心辨析

厘清法律关系

由于张先生父亲的婚姻关系比

较复杂， 因此我首先从法律角度作

了厘清。

我认为， 基于遗嘱的存在， 要

帮张先生和姐姐争取利益， 不应该

主张父亲为被继承人， 而是应该主

张亲生母亲为被继承人。

因为父亲已通过遗嘱处分了他

所有的房产份额， 但由于该房屋是

动迁分配的， 而被动迁的房屋则是

在张先生父亲与徐女士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购买的 ， 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1996 年徐女士去世 ， 其份额

应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即张先生的父

亲、 张先生的姐姐、 张先生三人继

承。

发生动迁时， 张先生和姐姐应

该享受动迁利益， 但父亲在未将两

人份额析出的情况下， 实际上用包

含两人份额的动迁利益购买了系争

房屋。

虽说张先生和姐姐应该享有动

迁利益， 但是问题来了， 到底姐弟

俩的动迁利益目前是物权还是债

权？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如果张先生和姐姐主张系争房

屋的物权， 考虑到上海这十几年的

房价上涨， 两人肯定能得到较多利

益。 而且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物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我们也

不用担心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所以主张物权是最能保护他们权利

的。

如果主张是债权也就是相应的

动迁款， 那么一方面当时的动迁利

益相对较少， 而且由于动迁发生在

十多年前， 还可能存在诉讼时效方

面的风险。

所以从争取最大权益的角度，

主张物权是最好的。

但是， 毕竟当初的动迁方式是

货币安置 ， 也就是原房屋先被动

迁， 计算成动迁款， 再购买动迁安

置房， 购房剩余的动迁款发放给了

父亲及何女士。

虽然动迁安置房也写在了动迁

协议上， 但是该房屋权利来源到底

是 “房-?-房”， 还是 “房-房”，

肯定会是双方在法庭上争论的焦

点， 也是本案的第一个难点。

争取权益

面临多重难点

除此之外， 本案还面临第二个

难点。

张先生的姐姐曾于 1985 年与

丈夫结婚， 婚后育有一女。

但是张先生的姐姐已在 2016

年去世， 而丈夫和女儿都在。

由于本案中我们主张的是张先

生母亲的遗产份额， 而母亲死亡时

的遗产应为张先生姐姐和丈夫的夫

妻共同财产， 张先生姐姐死亡时又

再次发生继承， 由张先生父亲、 张

先生姐姐的丈夫和女儿继承， 所以

我们还要追加张先生姐姐的丈夫作

为共同被告。

第三个难点虽然不是一个法律

问题， 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 但因

涉及到多场庭审及诉讼费问题， 因

此也应该被考虑在内， 这就是： 亲

生母亲的份额能否在本案中一并处

理。

虽然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继承前要先进行析产， 把他人的份

额析出， 并且继承的标的物都是系

争房屋。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析

产和继承可以在一个案件里处理。

但是 ， 本案虽然标的物是一

个， 其实有两个被继承人， 也就是

父亲和亲生母亲。 两个被继承人的

继承案件能否在同一个案子里处

理， 还是需要另案起诉， 我们心里

也没底。

辨法析理

最终达成调解

为了厘清案情， 我们在开庭前

整理了相关证据， 主要是证明被动

迁房屋登记的唯一产权人是张先生

的父亲， 该房屋购买时张先生的父

亲与母亲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我们还结合证据提前制作了一

份代理意见寄给法院， 主要针对了

三个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是系争房屋的所有权转化问

题。

张先生的父亲与徐女士于

1950 年结婚， 双方婚姻关系一直

存续到 1996 年徐女士去世。 被动

迁的房屋购买于 1980 年， 系张先

生父亲与母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

置，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张先

生的母亲应有一半份额。

1985 年张先生的姐姐与丈夫

结婚 。 1996 年张先生母亲死亡 ，

其房产份额应由张先生父亲、 张先

生及张先生的姐姐继承。 此时张先

生父亲拥有房屋份额的三分之二，

张先生拥有六分之一， 张先生姐姐

与丈夫共同拥有六分之一。

2009 年该处房屋动迁 ， 转化

为两部分动迁利益， 一部分是本案

系争房屋， 另一部分是 120 余万元

动迁补偿款。

系争房屋产权人虽登记为张先

生父亲及何女士两人， 但因系争房

屋为张先生父亲、 张先生姐姐和张

先生共有， 父亲登记时未询问另两

个共有人同意， 属于无权处分。 即

使处分， 父亲也只能处分其名下的

份额。

总结下来， 在动迁后， 张先生

父亲及何女士各拥有系争房屋份额

的三分之一， 张先生拥有房屋份额

的六分之一， 张先生的姐姐与丈夫

共同拥有系争房屋份额的六分之一。

而关于动迁款， 由于其中涉及实

际居住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请求法院

据实判决。

二是张先生姐姐的继承问题。

2016 年 ， 张先生的姐姐去世 ，

其拥有的房屋份额再次发生继承。 张

先生的姐姐共有三个继承人， 父亲继

承了系争房屋份额的三十六分之一，

共拥有系争房屋份额的三十六分之十

三。

张先生姐姐的女儿继承了系争房

屋份额的三十六分之一， 张先生姐姐

的丈夫继承了三十六分之一， 加上他

原有的十二分之一， 共拥有系争房屋

份额的九分之一。

也就是说， 假设张先生父亲的遗

嘱真实有效， 那么张先生同父异母的

妹妹仅能全部继承张先生父亲的份

额， 即系争房屋的三十六分之十三的

产权。

何女士的产权份额为三分之一，

张先生的份额为六分之一， 张先生姐

姐的女儿享有三十六分之一， 张先生

姐姐的丈夫有九分之一。

到了开庭当天， 由于我方对于遗

嘱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 对方律师反

复强调当时动迁协议上没有张先生和

姐姐的份额， 该处房屋应当按照遗嘱

进行继承。

我认为这是完全罔顾事实， 并将

代理意见简要向法官作了陈述。 我同

时提请法官注意， 本案中的张先生和

姐姐毕竟是父亲的合法妻子所生， 而

何女士曾因为重婚罪与张先生父亲一

同受到刑事处罚。 对于本案遗产的处

理， 既应遵循法律的规定， 也应当考

虑情理和善良风俗， 保护无过错一方

的权益。

由于本案情况错综复杂， 涉及多

方面的法律关系， 在据理力争的基础

上， 我们也表达了希望法官根据情理

法进行调解的想法。

最后在法官的调解下， 原被告以

一个双方都相对满意的数字达成了调

解， 了结了这桩纠纷。

一个男人， 前后有两段婚姻， 其中一段还曾涉及重婚罪， 最

终留下三个子女。

他去世后， 由此遗产继承问题引发了一场诉讼。 而主要遗产

即一套住房， 是前一段婚姻中所购房屋经动迁换来的。

这样的继承纠纷， 显然十分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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